关于三门峡黄河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的
建  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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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OLE_LINK1]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，《黄河保护法》明确提出，“加强黄河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天然林、湿地、草原保护与修复”。作为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节点，三门峡黄河湿地在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：一是生态状况持续优化。湿地保护率达 53%，森林覆盖率提升至42%，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增强；二是管理水平稳步提升。形成林业、环保等多部门协同保护机制，非法破坏行为减少 90% 以上；三是社会影响持续扩大。“天鹅之城”成为我市城市生态名片，带动我市生态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5%以上。但也存在着生态系统稳定性仍需提升、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、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加强三门峡黄河湿地在生态保护和修复，现提出以下建议：
一、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。一是推进湿地斑块整合，拆除核心区域违规建筑与围网，提升生态连通性；二是争取将湿地生态用水纳入黄河水量统一调度，实施河道清淤与补水设施改造，推广节水技术，缓解生态用水与农业、城市供水的竞争矛盾，构建科学高效的水资源保障体系；三是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、绿色防控技术，严格管控工业和生活污染，做好全方位污染防控与治理；四是开展大天鹅、黑鹳等物种相关研究，完善疫源疫病监测预警体系，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，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。
二、创新协同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。一是搭建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，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；二是依托铁塔等高点资源，搭建全覆盖视频监控网络，推进智慧湿地管理平台建设，实时监控生态状况。三是进一步完善湿地相关保护法规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开展常态化执法，不断完善三门峡黄河湿地法律法规与执法监管体系建设。
三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。一是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，并将湿地保护修复资金纳入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预算并逐年递增，保障湿地保持资金稳定；二是制定社会资本参与激励政策，鼓励企业、社会组织及个人通过捐赠、投资、合作等方式参与，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。三是设立三门峡黄河湿地保护基金会，统筹社会捐赠用于保护修复工作。
四、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。一是采用线上发布保护知识与动态，线下组织研学、观鸟大赛等互动体验，深化宣传教育，提升公众意识；二是建立听证会、议事会制度，畅通决策参与渠道，不断完善社区参与机制；三是依托湿地资源打造“天鹅之城”生态旅游品牌，开发特色旅游产品，并为居民提供旅游服务、巡护管理等就业岗位，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。
